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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设备服务合同 

 

（甲方）：长春市朝阳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乙方）：长春市润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典法》的有关规定，经甲、乙双方充分平等协商，就

乙方为甲方提供演出灯光租赁服务一事，达成如下协议，以兹共同遵守： 

甲方于2023 年1月 14日下午举行的吉林省文化馆金禾艺术团迎新送福惠民演出                             

一、服务项目  

1.1乙方向甲方提供以下服务： 

1.2灯光设备服务   数量 50项  单价 92元  价格 4600元 

1.3灯光架服务     数量 8项   单价 240元  价格 1920元 

1.4灯控设备服务   数量 1项   单价 500元  价格 500元 

1.5 LED屏幕服务   数量 1项   单价 500元  价格 500元 

1.6音响设备服务   数量 1项   单价 3000元 价格 3000元 

1.7会议服务       数量 8项   单价 230元  价格 1840元 

二、服务地点： 

2.1甲方确定服务地点：长春市朝阳区红旗街道办事处 2楼大会议室                          

三、服务费用： 

3.1甲乙双方确认服务酬金总金额为人民币（大写）壹万贰仟叁佰陆拾元整。（人民

币：12,360 元）。  

3.2 支付方式：活动结束后，甲方收到乙方开具的合规发票后一次性支付所有租赁

费用。 

3.3乙方转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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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名：长春市润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长春分行营业部 

账号：35910188000696865 

四、甲方权责： 

4.1负责本次活动的总体策划和协调工作。 

4.2有权要求乙方向甲方通报服务现场具体情况、工程进度等服务事项。 

4.3负责协调服务现场工程实施的相关事宜，场地清理、施工车辆、人员的出入顺

畅、电源等。 

五、乙方权责： 

5.1负责按照甲方提出的要求进行演出灯光的安装、施放、布置和调试工作。 

5.2有权要求甲方按协议签订的时间按时支付租赁费用。 

5.3按协议要求的服务项目提供优质的服务，保证甲方活动能顺利举行。 

5.4在非不可抗拒因素、天气影响（四级以上大风、地震、暴雨）情况下，必须按

协议要求的时间完成各项服务。 

六、违约责任： 

6.1如双方任何一方单方毁约时，毁约方应向对方支付全部酬金，并另外支付全部

酬金的 50%作为违约金。 

6.2乙方必须保证协议上甲方所需项目全部完成，如乙方在约定时间内未能完成或

没有达到协议要求，甲方有权扣除该项目的相应费用。 

七、特别约定： 

7.1甲乙双方因经办人或负责人调离，此协议书仍具有法律效力。 

7.2如甲方根据活动的规模改变需要增加或减少服务项目数量时，在乙方能够完成

的情况下应按时完成，相关费用的增加减少，经双方共同协商后，签订补充协议。 

7.3乙方现场作业发生意外事故，不可抗拒因素、天气影响（四级以上大风、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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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等原因，非人为情况下，不能够正常实施工程，可暂停或延期执行，甲乙

双方协商解决。 

八、协议纠纷解决： 

8.1甲乙双方若在执行协议过程中发生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可到

当地仲裁机构仲裁或到法院诉讼。 

九、合同的有效组成条款： 

10.1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以补充协议明确，补充协议为本协议的有效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 

10.2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章）：                        乙方（章）：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日期:                              日期： 

 

 

 

 

 

 


